玉林市区域生态环境监测实验室应急监测补充配套项目(药品、试剂）实施方案

(公示稿）

一、采购项目依据

去年10月以来，自治区内钦州市、河池市接连发生水源地涉重金属污染突发环境事件；今年，我市陆川县发生危化品运输车辆侧翻泄漏事件，容县也出现杨梅河下烟水源地水质异常事件。自治区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，明确要求持续提升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能力，筑牢环境安全防线。然而，当前玉林市、县两级涉重金属环境监测能力尤其是应急监测环节，与全国建设标准存在较大差距，难以应对全域潜在的涉重金属污染环境监测需求。为及时锁定污染源头、精准评估污染程度与范围，以有效措施遏制污染扩散、守护生态环境，对涉重金属污染环境开展持续监测并提升监测能力已刻不容缓。

现我中心的实验室改造装修已基本完成，监测仪器设备已采购到位60多台（套），实验室环境、设备等硬件条件基本满足包括现场和实验室分析在内的60多项生态环境监测指标需求，但实验室缺少必要的药品、试剂。
为进一步强基增效，全面提升应急监测能力，强化应对涉重金属污染突发环境事件的数据分析支撑，提升快速响应与科学处置效率、有效遏制事件蔓延，我中心现需采购一批实验室玻璃器皿、耗材、试剂、辅助设备等，为玉林市区域生态环境监测实验室应对涉重金属污染突发环境事件、开展重金属监测分析提供坚实保障。

二、采购内容

拟采购一批实验室常用试剂。

实验室常用试剂中包含部分管控类试剂，其采购、运输、储存等环节均需严格遵循国家及相关部门的管理规定，实行全流程管控，以保障使用安全；为确保采购工作有序推进，试剂采购时需明确要求中标方具备相应的采购资质。

三、采购方式

属于自行采购的服务类项目，根据我局自行采购管理制度，拟采用询价的采购方式。
四、实施时间

2025年11月中旬完成招标，2025年12月底完成。

五、资金来源

一般公共预算，广西各地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有关政策措施成效激励资金200万元统筹用于涉重项目（补助市县）。按照项目法进行有效分配，45万元分配给玉林市区域生态环境监测实验室应急监测补充配套项目。

六、经费测算
通过分析玉林市突发环境应急监测资源及能力现状分析，结合参考市场供应商价格，初步预算如下：

常用试剂，包含硫酸、盐酸、磷酸、硝酸、高氯酸、电导率缓冲缓冲/校准液、ORP校准液、浊度校准液、溶解氧校准液、硫酸银、硫酸汞、氨氮带证标样、总磷带证标样、单元素标准溶液、单元素标准样品、多元素混合标准样品、多元素混合标准溶液，校准溶液、质控样高低浓度等，小计约10.2万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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